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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宁夏回族自治区 2025 年可再生能源
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分解实施方案

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 2025

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及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发改办能

源〔2025〕669号）相关要求，结合我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实

际情况，为完成好国家下达的 2025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

和绿色电力消费比例目标，制定本分解实施方案。

一、消纳保障实施机制

（一）全区承担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的单位包括供电企

业、售电企业（含售电公司、虚拟电厂等）、相关电力用户（包

含但不限于使用自备电厂供电的企业[含未与公用电网联网的使

用自备电厂供电的企业]、各重点用能行业相关企业）等。

（二）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按照国家明确的消纳责任权重，对

行政区域内承担消纳责任的单位，制定最低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

责任权重（以下简称“最低消纳责任权重”)，包括可再生能源电

力总量消纳责任权重（以下简称“总量消纳责任权重”)和非水电

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（以下简称“非水电消纳责任权

重”)，并按责任权重对完成情况进行考核，对未完成的单位进行

督促落实，并依法依规予以处理。

（三）各市发展改革委、宁东管委会经发局按照本分解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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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确定的消纳责任权重，结合各地实际，督促辖区内各相关单

位达到最低总量消纳责任权重、最低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。

（四）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网宁夏电力”)

依据本分解实施方案编制电网企业实施细则，梳理重点用能行业

类型、重点用能企业名单，并负责组织所属经营区内承担消纳责

任的单位完成各自消纳责任权重。区内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单位应

积极配合并主动完成。

（五）自治区发改委授权宁夏电力交易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交易

中心”），对区内承担消纳责任的单位进行信息管理。交易中心应

完善相关平台功能，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管理模

块，负责对区内承担消纳责任的单位进行账户管理、消纳量核算

及转让。

二、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及分配

按照国家要求，2025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为约

束性指标，我区总量消纳责任权重为 34.2%，非水电消纳责任权

重为 30%，以自治区行政区域实际消纳的物理电量为主、以省级

绿证账户购买省外的绿证为辅进行核算，2025 年可再生能源电

力消纳责任权重应在当年完成，不再转移至 2026年。

（一）供电企业、售电企业

1．国网宁夏电力。承担除农业用电和专用计量的供暖电量

之外的年售电量相对应的消纳责任权重，其中总量消纳责任权重

最低为 34.2%，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最低为 3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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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售电企业。承担与其年供（售）电量相对应的消纳责任

权重，其中总量消纳责任权重最低为 34.2%，非水电消纳责任权

重最低为 30%。

（二）相关电力用户

3．通过电力市场购电的电力用户（不包括通过供电企业、

售电企业等代理购电的电力用户)，承担与其年用电量相对应的

消纳责任权重，其中总量消纳责任权重最低为 34.2%，非水电消

纳责任权重最低为 30%。

4．使用自备电厂供电的企业。承担与其年用电量相对应的

消纳责任权重，其中总量消纳责任权重最低为 34.2%，非水电消

纳责任权重最低为 30%。

5．各重点用能行业相关企业。按国家相关要求，在电解铝

行业基础上，2025 年增设钢铁、水泥、多晶硅行业和国家枢纽

节点新建数据中心绿色电力消费比例（以下简称“绿电比例”）。

电解铝、钢铁、水泥、多晶硅及数据中心等重点用能行业绿电比

例分别不低于 34.2%、34.2%、34.2%、34.2%、80%（按照自治

区相关要求，已建成数据中心企业不低于 65%）。重点用能行业

绿电比例完成情况核算以绿证为主（鼓励企业参与绿电交易，或

单独购买发电企业当年生产绿证），2025年对电解铝行业绿电比

例完成情况进行考核，对钢铁、水泥、多晶硅和国家枢纽新建数

据中心（已建成数据中心）绿电比例只监测不考核。由售电公司

代理的重点用能行业企业，绿电比例以售电公司分解比例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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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免考核电量

承担消纳责任的各单位的售电量和用电量中，农业用电和专

用计量的供暖电量免于消纳责任权重考核，共同承担区内网损和

厂用电量对应的消纳量。

三、任务分工

（一）区内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单位，应积极承担消纳责任，

依据本分解实施方案于 2025年 8月底前在交易中心完成消纳账

户注册，配合交易机构开展消纳量核算、转让（或交易）及监测

统计工作。鼓励具备条件的单位自愿完成高于规定的最低消纳责

任权重。

（二）对自然原因、重大事故或其它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可再

生能源发电量显著减少或送出受限情况，报请国家能源局相应核

减消纳责任权重后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家核减后的消纳责

任权重对市场主体进行考核。

（三）国网宁夏电力，售电企业、使用自备电厂供电的企业，

在次月底之前将消纳责任权重完成情况报送交易中心，并对数据

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进行承诺。

（四）国网宁夏电力、交易中心应密切配合自治区发展改革

委，统筹区内消纳和外送消纳，做好可再生能源电力并网消纳、

跨省跨区输送和市场交易，确保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。国网

宁夏电力 2026年 1月底前向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报送 2025年本经

营区及重点用能行业、重点用能单位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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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完成情况。

四、有关措施

（一）建立绿电比例监测机制。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牵头，

组织国网宁夏电力、交易中心按季度统计全区绿证购入总量、分

行业购入量、绿证覆盖电量占比，建立数据共享、核算工作机制，

完善相关业务流程和平台统计功能，准确监测重点行业单位绿色

电力消费情况，按季度对企业完成情况进行通报。自治区发展改

革委对各承担最低消纳责任权重的单位年度完成情况进行考核

并公示。

（二）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能源局西北能源监管局负

责督促未完成最低消纳责任权重的单位限期整改，对未按期完成

整改的单位依法依规予以处理。

（三）供电企业、售电企业、使用自备电厂供电的企业等单

位，对本单位向交易中心提供的数据真实性负责。

（四）对于年度最低消纳责任权重未完成的地区，自治区发

展改革委对其进行通报。

（五）本分解实施方案用于指导区内最低消纳责任权重落实

工作，具体解释权归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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